
北京大学工学院 

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进程的试行方案 

 

一、 为规范博士研究生培养，根据《北京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

规定》、《北京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的暂行规定》和工学院实际情

况，制定本试行方案。 

二、 工学院博士研究生包括五年制直博生、四年制普博生（硕士起点）和硕博

连读研究生。 

三、 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进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并

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学习、学科综合考试、学位论文选题、学位论文预答

辩与评审、学位论文答辩。 

四、 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并制定培养计划：博士生入学两个月内，导师负责成

立博士生指导小组，并任组长；导师和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填写培养

计划表；指导小组名单及培养计划表经学科点负责人签字后，在进入博士

学习当年 12 月 31 日前交研究生教务。转换导师、专业的博士生，应于确

定新导师所在学期结束前提交新的指导小组名单及培养计划表。 

五、 课程学习：博士生根据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课程学习，参加综合考试前应修

完所有必修课和学位所要求的学分。 

六、 学科综合考试：学科综合考试是博士研究生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由各二

级学科点统一组织进行。其具体要求为： 

1，时间：每年春季学期考试周结束后一周（通常为校历第 19周，7月

上旬）组织综合考试，直博生在二年级参加，普博生在一年级参加，

硕博连读研究生在转博后第一年参加，转学科点的学生需在转学科

点后一年内（重新）参加新学科点的综合考试。逾期未考者按《北

京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的暂行规定》作不合格处理。因故

不能如期参加综合考试的，需在 3月 15日前由博士生提出申请，导

师和学科点主任签署意见，报主管副院长批准后推迟一年参加，每

个学生至多申请推迟一次。 

2，内容和形式：综合考试采取闭卷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总分 100

分，其中笔试占 40-50 分，口试占 50-60 分；笔试原则上以考察专

业必修课相关的基础理论、相关学科知识为主；口试应包括对学生

所在研究方向的学科前沿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 

3，组织：综合考试委员会主席须为教授，原则上由二级学科点负责人

担任，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点及相关学科至少 5位教授或副教授（或

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根据学科情况可邀请 1-2 位外单位专家作

为成员；如有综合考试委员会主席指导的博士生参加考试，其综合

考试的口试部分应事先指定委员会其他教授负责主持，该教授作为

该生综合考试记录中的委员会主席签字。学科点至迟于考试前 2 周

将考试委员会组成、考试范围提交主管副院长审核批准，否则考试

无效。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学科点将笔试试题和考试结果提交学院，

主管副院长审核后学院统一公布结果。 

4，结果：综合考试成绩分为通过与不通过两种。总分低于 70分或笔试

低于笔试考卷满分 60%的，为综合考试不合格。综合考试不合格者，

参加学科点 9 月下旬组织的补考，补考未通过者按学校学籍管理规



定处理。 

七、 学位论文选题：由导师与指导小组在综合考试通过后 4 个月内，指导学生

完成学位论文选题工作。 

八、 学位论文预答辩与评审：学位论文预答辩与评审是博士生学位论文工作的

全面审查。预答辩不晚于计划正式答辩前 3 个月完成，确定是否有可能如

期答辩、论文是否需作大的修改等。学位论文至迟于计划正式答辩日期前

二个月提交教务并发送给相关专家评审。 

九、 学位论文答辩：学位论文答辩前二周，答辩秘书将申请答辩的博士生学位

审批材料上报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审

核。通过审核后，将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方可组织

答辩。 

十、 关于研究生培养进程中其它事宜，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十一、 本试行方案经工学院教育委员会 2009年 12月 10日讨论通过，并报工学

院党政联席会 2009年 12月 22日批准，自 2009年 12月 22日起执行。 

 

北京大学工学院 

2009年 12月 22日 

 


